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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研究指出已婚女性與丈夫的個人特質與工作狀況，以及子女的成長狀

況都可能會影響已婚女性的就業安排，卻鮮少探究已婚女性在子女成長的過程中

的就業安排，是否受自身與丈夫個人與工作狀況的影響而有所變動？因此本研究

使用「東亞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研究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附加專題」，並採用

事件史分析的研究途徑。 

     本研究發現，台灣女性婚後在無子女以及育有 0-3 歲的子女的階段中，職

場中斷的風險最高。可見台灣女性一旦進入婚姻，很可能因為準備懷孕、照顧家

庭成員等需求增加，在平衡家庭與工作上的挑戰加劇了其退出勞動市場的可能性。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雖然育有學齡前子女的女性，當其教育程度愈高，職場中

斷的可能性愈低，然而，當子女開始接受學校教育之後，具有大學以上文憑的女

性，比起其他教育程度者，卻呈現較高的職場中斷風險。另外，本研究也呈現已

婚女性工作特質對勞動參與決定的影響。本研究發現，已婚女性過長的工時，不

僅增加其勞動中斷風險，且過長工時對於育有 3-6 歲子女的女性來說稍顯困難，

使得育有此年齡別子女之女性呈現較高的職場中斷風險。最後，本研究發現丈夫

工時以及其教育程度對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無顯著影響。 

     整體來說，台灣社會對於家務工作承擔有性別化的期待，當家庭與育兒工

作被視為已婚女性責任時，除家庭生命週期影響女性勞動參與決定外，其教育程

度與工作特質會去影響女性在不同家庭生命階段中的勞動參與決定，本研究發現

點出女性個人與工作特質，與家庭生命週期間的互動關係對女性就業情況的影

響。 

關鍵字：已婚女性、職場中斷、家庭生命週期、工作特質、個人特質 

  



doi:10.6342/NTU201902353

 

III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 married women’s personal and work 

characteristics, their husband’s personal and 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parenting 

statuses may influence married women’s employment decisions. Using data from the 

"East Asian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Mobility to Study the Basic Survey of Taiwan's 

Social Changes",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s how the risk of exiting from 

employment among Taiwanese married women is shaped by their family life cycles. 

Moreover, the current study further investigates how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rried 

women’s risk of employment withdrawal and family life cycles may be conditioned 

by women’s own and their husband’s personal and work characteristics. The current 

study found that the risk of employment withdrawal for married women are highest 

for times before they start to have children and when they are rearing young children 

at ages 3 or below. The heightened risk of employment withdrawal married women 

experienced before they started to have children suggests that family care burden for 

Taiwanese women may not simply come from rearing and caring for young children 

alone. The current study found that the risk of employment withdrawal for 

higher-educated married women who are rearing pre-school children at ages 3 or 

below are lower, however, the risk of employment withdrawal for married women 

who have tertiary education level are highest when married women have children at 



doi:10.6342/NTU201902353

 

IV 

 

ages 6-18. The current study found that the risk of employment withdrawal for 

married women who work excessive hours would be high, and the risk would become 

higher when they are rearing children at ages 3-6. At last, husband’s working hours 

and education level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isk of employment withdrawal 

among married women in the study. 

     The current study further focuses on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wife’s own and 

husband’s personal and work characteristics on the risk of employment withdrawal 

for married women. It found the risk of employment withdrawal for married women 

in family life cycle would become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ir education level and work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married women, employment withdrawal, family life cycle, work 

characteristic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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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與目的 

     隨著時代發展，女性教育普及促進就業(Cohen & Blanchi 1999；Evertsson et al. 

2009；簡文吟 2004)，勞動參與率也隨之增加(見圖一)，學者認為隨著女性外出

就業的情況日漸普遍，將使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角色分工模式有所鬆動

(Bianchi & Milkie 2010)。但在圖二中可見，依照婚姻狀況區分男女勞動參與率，

已婚男女勞參率的差距相比未婚男女更加擴大，且在圖一也可見，女性勞參率雖

隨著教育程度提升有所增加，但是不論教育程度，皆可見已婚女性勞參率相比未

婚者有所下降，甚至，大學以上已婚女性相比未婚者勞參率下降的幅度大於其他

教育程度者。過去研究指出，台灣已婚女性會因應子女成長狀況頻繁地進出勞動

力市場，改變就業軌跡(簡文吟、薛承泰 1996)，除了會因應家庭事務而中離職場

之外，儘管是婚後持續就業的女性也會隨著家庭發展而轉換成彈性工時工作，或

是進入家族企業(伊慶春、簡文吟 2001)，儘管高教育程度女性不論婚姻狀況，其

勞參率皆優於其他教育程度者，但其婚後勞參率下降的幅度大於其他教育程度者。

表示已婚女性就業安排不僅受個人教育程度影響，也可能受到外在環境、社會文

化、子女成長等因素左右而有所變動(Bielby & Bielby 1992；Glass & Camarigg 1992；

Khankder 1987；Lu & Li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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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017 年女性勞動參與率-按教育程度與婚姻狀態別(行政院、2018 

 

 

 

 

 

 

圖二、2017 年勞動參與率-按婚姻狀態與性別(行政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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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指出，台灣已婚女性會因為子女成長情況，而反覆進出職場(呂玉瑕 

1980；Yu 2009；張晉芬 2002)，且國內外皆有研究指出，已婚女性因為母親身分

或是工作經驗中斷，使其重返職場時的薪資、勞動條件不如以往(黃春長、蔡振

義 2017；Shafer 2011)，可見已婚女性在就業市場中頗為弱勢。而本研究目的即

在於找出影響已婚女性職場中斷風險背後的機制。 

     若欲研究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行為，應從家庭與工作衝突的角度出發，探

討經歷結婚、生養子女等不同生命事件，家庭生命週期對女性勞動參與情況的影

響(Bianchi & Milkie 2010)。過往台灣研究因使用橫斷面資料，無法處理女性隨著

時間變動而不同的行為表現(簡文吟、薛承泰 1996；簡文吟、伊慶春 2001)，例

如，隨著子女成長的工作轉換。相較而言，國外研究中討論更多隨著時間變動的

情況如何影響個人的行為表現，例如，子女成長如何影響女性的安排(Keith & 

Schafer 1980；Verbakel 2009a；2010b)。為改善此缺失，本研究使用 2005 年「東亞

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研究」(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透過其所蒐集

的回溯性資料，獲得女性結婚、生育、工作等各種生命事件的起迄時間，以建立

動態的個人生命歷程。 

     家庭與工作領域文獻頗為豐富，但仍有可進一步研究之處。首先，過往台

灣家庭與工作研究雖提及社會文化的影響，卻鮮少討論丈夫個人與其工作特質對

女性就業情況的影響，實難以探討性別角色期待的影響。因此為完整描繪台灣社

會對於夫妻的角色期待如何影響已婚女性就業歷程發展，研究納入丈夫教育程度、

工作特質等因素。其次，在前人文獻中可見，缺少合理解釋或是相互矛盾的部分。

例如，國內外研究多認為，已婚女性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助於就業(Cohen & Blanchi 

1999；Evertsson et al. 2009；簡文吟 2004；行政院 2018)。近代逐漸出現高教育程

度、具有職場競爭優勢女性婚後離開職場回歸家庭(Stone 2007)，而在我國政府統

計資料也發現，高教育程度女性婚後亦可能回歸家庭。卻鮮少有研究進一步討論，

既然高教育程度女性亦有可能回歸家庭，那麼相對低教育程度者，其回歸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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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點是否相異？或者是，在台灣研究中雖有指出已婚女性因應子女成長而離職

的現象，卻未進一步討論，已婚女性在子女的不同階段中而的職場中斷風險，是

否受其個人、工作特質、以及丈夫情況等影響而有所變化？由此可見，過往研究

缺乏討論，家庭不同階段，與女性個人以及工作特質，或是與丈夫個人以及工作

特質，這些變數間是否存在互動關係，而其互動效果又是否會對已婚女性的就業

情況產生影響。 

     總結而言，基於前人貢獻，本研究首先考量女性個人與其工作特質、以及

家庭生命週期等，對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的影響。此外，納入丈夫教育程度、工作

特質等變數，以捕捉性別角色期待對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最後，探討女性隨著

家庭生命週期變動的職場中斷風險，如何受到女性教育程度、夫妻工作特質等因

素的影響而有所變化。而本研究主要提問如下。 

     第一、當已婚女性面對職場中斷風險時，丈夫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對女性

職場中斷風險的影響如何？第二，已婚女性在不同家庭生命階段中面對程度相異

的職場中斷風險，是否受其他因素例如女性教育程度、丈夫工作類型等影響而有

所變化？ 

     本研究不僅考量前人所提出的影響因素，並進一步整合因素，考量因素間

的互動效果，期待研究結果得以尋找出影響已婚女性職場中斷風險背後的複雜機

制，且因考量丈夫在影響機制中所扮演的角色，更能凸顯社會文化的影響。 

 

第一節 文獻回顧 

(一)、家庭與工作衝突 

     由於個人時間與精力有限，婚後為扮演家庭與工作角色，當其中一角色行

為所需精力與時間，壓迫到另一角色所需，或是因為承擔眾多角色責任而感到壓

力，即可能產生家庭與工作間的角色衝突(inter-role conflict)(Greenhaus & Beutell 

1985；Kahn et al. 1964)。而個人婚後的角色定位取決於子女成長狀況以及配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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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與工作狀況，而其角色定位將會影響其行為與決策考量 (Mincer & Ploachek 

1974；Greenhaus & Beutell 1985；Yu 2001)。 

     已婚女性隨著子女出生與成長，面對身分轉變與家庭事務的增加，其就業

安排與偏好將會發生變化(Duvall 1971a；1985b)。當已婚女性面對家庭與工作衝突

時，夫妻作為彼此的夥伴，在家庭與工作責任義務上，會相互協商與妥協，學者

認為其協商結果是基於比較夫妻能力與優勢的理性選擇(Becker 1994/1997)。表示

夫妻教育程度、工作狀況等將影響彼此在家庭與工作事務上的安排與偏好。但相

對丈夫，妻子又更容易因為子女成長狀況、丈夫工作狀況等，改變自身的就業安

排與偏好(Gronau 1973a ; Keith & Schafer 1980; Greenhaus & Beutell 1985)。且研究顯

示，丈夫的態度、教育程度、工作狀況，以及參與家庭事務的程度等，都將影響

妻子在家庭與工作事務上的安排與考量(Duvall 1971a；1985b；Verbakel, 

2009a;2010b)。 

     綜合前述，首先，女性婚後最大的身分轉變即是「成為母親」，因此探討

隨著家庭生命週期發展，不同育兒階段對女性就業情況所產生的影響。其次，婚

後夫妻作為彼此的夥伴，其人力資本與工作狀況都將可能影響另一方就業歷程發

展，因此分述已婚女性以及丈夫的人力資本與工作狀況，對已婚女性就業情況的

影響。 

 

(1) 家庭生命週期理論 

     生命週期理論認為，個人的生命歷史由各種重要事件建構而成，而個人行

為會隨著其進入不同階段、外在環境的變化、以及角色轉變等，而有所變化(Elder 

et al. 1975a; 1977b)。家庭生命週期理論則是認為，隨著家庭進入不同階段，因應

身分與責任義務的轉變，個人的行為與決策考量有所變化(Duvall 1985b)。而研究

者得依研究需要自由劃分家庭階段，但其階段應可呈現個人在不同家庭階段中相

異的行為模式。例如尚未生養子女以及懷有子女之後的行為表現差異。或是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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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成長狀況作為劃分標準，以此探討子女進入學校，或是成年離家後，家庭所扮

演的角色與定位變化(Duvall 1971a; 1985b)。 

     家庭生命週期理論將家庭視為一個系統，認為隨著家庭進入不同階段，成

員間的行為、價值觀、與思考會相互影響，相當適合用於捕捉，家庭成員在不同

家庭階段中不同的責任義務，會如何影響彼此的行為表現與決策考量(Duvall 

1971a；1985b)。以下回顧曾提及夫妻於不同家庭階段中就業情況的研究，用以了

解家庭生命週期會如何影響女性勞動參與情況。 

     將家庭階段概略分為，尚無子女以及子女出生之後。學者發現，女性婚後

尚未生養子女時的就業偏好、薪資表現與婚前相似(Mincer & Ploachek 1974; Paull 

2006)，然而當子女出生之後，女性就業偏好轉為工作是否得以兼顧家庭與就業，

而非其薪資、或是勞動條件等，使得薪資或是工作勞動條件降低(Budig & England 

2001)。且過去研究指出，當女性花費越多時間照顧子女時會增加離職的可能性

(Klerman & Leibowit 1995)，總結過去研究發現認為，已婚女性主要是在生養子女

之後改變工作偏好與安排。台灣女性甚會隨著子女成長狀況而反覆進出勞動力市

場(呂玉瑕 1980；簡文吟、薛承泰 1996；張晉芬 1996)。 

     隨著子女成長，對於父母的需求也有所變化，可分為學齡前以及進入學校

之後。當子女處在學齡前階段時，需要父母的陪伴與照顧，父母所給予的安全感

與親密感，對於未來人格發展以及是否能與父母建立良好關係，都是極為重要的

(Duvall 1985b)。且我國統計發現，當女性育有未滿 3 歲子女時偏好由自己或是丈

夫照料，約占52%，其次才是交由子女的(外)祖父母照顧，約占37%(行政院 2017)。

表示當家庭育有學齡前子女時，父母可能因為在子女陪伴與照顧之上花費許多時

間，進而壓縮到工作時間，而產生家庭與工作的時間衝突，過去實證研究也指出，

當學齡前子女越多時，女性離職的可能性越高(Gronau 1977b；劉錦添、江錫九 

1996)。隨著子女進入學校之後，轉而需要家庭的學業協助，無須全天候的陪伴

(Duvall 1971a; 1985b)，可能略為降低家庭與工作的時間衝突，研究亦指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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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懷孕或是子女學齡前階段離職的情況更加普遍(Desai & Waite 1991)。對於就學

中子女而言並非降低對家庭的需求而是需求發生轉變，隨著時代演進，各個家庭

生養的子女逐漸減少，在每個子女的培養與照顧上花費更多的時間、金錢等成本，

社會鼓勵育有就學中子女的家庭積極投入於子女的學習過程與學校活動，而研究

發現此種角色仍多由母親擔任(Griffith & Smith 2005；潘淑滿 2005)，社會逐漸發

展出一種「密集母職的社會期待」，強調以兒童為中心(child-centered)、信賴專家

指導(expert-guided)、高度情緒投入(emotionally absorbing)、勞力密集(labor intensive)、

高經濟花費(financially expensive) (Hays 1996)。表示，不論是學齡前子女或是在學

中子女，已婚女性可能為了滿足子女不同時期的不同需求，各個家庭階段都有中

離職場的可能性(Nowak & Thomsson 2001)。 

     綜合前述，已婚女性因應子女成長可能頻繁地進出勞動力市場，改變就業

軌跡，因此，本文若考量家庭生命週期對於已婚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的影響，可以

期待看到女性在尚無子女、子女學齡前、以及子女進入學校後等不同階段中，程

度相異的職場中斷風險。 

 

(2) 妻子個人以及工作特質與其勞動中斷情況 

     由於教育程度提升促進女性的勞動參與(Cohen & Blanchi 1999；Evertsson et 

al. 2009)，隨其工作年資越長，工作經驗與技能等資本越多，降低女性因婚育離

職的可能性(Moen et al. 1990；Wenk and Rosenfeld 1992；張晉芬 1996；簡文吟 2004)。

除已婚女性的人力資本會影響自身就業情況外，與丈夫協商家庭與工作責任義務

時，雙方的人力資本以及工作上的優勢亦會影響其協商結果(Becker 1994/1997)。 

     根據家庭與工作衝突理論可知，由於個人時間有限，當處理家庭或工作事

務的所需時間相互競爭時，可能影響已婚女性的就業安排。由此可見，已婚女性

就業情況除受其人力資本影響外，所從事的工作能否兼顧家庭與工作，或是增加

家庭與工作間衝突，都將影響已婚女性的就業情況。研究指出，當工時過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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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與工作的時間衝突越大，影響個人的就業安排與偏好(Keith & Schafer 1980；

Bruck et al. 2002；陸洛、黃茂丁、高旭繁 2005)。特別是對於已婚女性而言，當

工作所需時間越長，為兼顧家庭與工作，可能轉為可彈性調整工時(Desai & Waite 

1991)、或是部分工時的工作(Blossfeld & Drobnič 1999 ; Higgins et al. 2000)，甚至

選擇離職(呂玉瑕 1980)。部分工時的工作相對全時工作，技能、經歷等要求較低，

對婚後生活事務繁雜，且因已婚、或是母親身分備受職場歧視的已婚女性而言吸

引力大(Lambert & Waxman 2005)。 

     部分學者認為部分工時工作有利於已婚女性兼顧家庭並留存於職場中，但

由台灣就業市場特色，部分工時工作機會較少，且相對全時工作，其薪資、勞動

條件等表現較差，使其流動率高，不利於穩定就業(呂玉瑕 1980；陳月娥 2017)。

且當夫妻協商彼此工作安排時，若需一方工作做出妥協，相對從事全時工作，女

性若從事部分工時工作協商地位較低， 反倒容易離職(劉梅君 2011)。 

     綜合前述可知，若考量女性工時對於就業情況的影響，可以預期，第一、

女性從事全時或是部分工時工作的職場中斷風險有所不同。第二、女性工時過長，

可能造成家庭與工作間的衝突，增加其職場中斷風險。 

     除因為工時而產生的家庭與工作時間衝突，會影響女性就業情況之外，文

獻亦指出職位高低以及工作組織可能對女性就業情況產生影響。女性若位居管理

職，因為其工作經驗與所受職業訓練等，降低職場中斷或是離職的可能性且亦會

盡可能縮短因婚育中斷就業的時間(Abbott et al. 1998)。但管理職位亦伴隨較為沉

重的工作責任，被雇主期待更加投入於工作中，因此工時調整空間較小，或是較

無法接受短暫中離職場(Bailyn & Harrington 2004；Milliken & Dunn-Jensen 2005)。 

     工作組織對於女性員工懷孕、擁有子女的態度友善與否(Mincer & Ploachek 

1974; Desai & Waite 1991; Fletcher & Bailyn 2005 ; Glass & Camarigg 1992)，是否提供

員工平衡家庭與工作的福利措施，都將影響已婚女性能否穩定就業。台灣研究指

出，任職於公部門的女性相對任職於私部門者，婚後離職的比例較低(張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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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由於公部門較可能提供完善的福利措施，有利於女性婚後穩定就業。進

入家族企業為台灣女性婚後就業的一大特色(呂玉瑕 1994, 2001；伊慶春、呂玉瑕 

1996)，但此種就業屬於家庭角色的延伸，家庭部門與工作部門劃分模糊，因此

當家庭需求增加，女性即會離開職場，不利於女性穩定就業(Kopelman et al. 1983；

呂玉瑕 2009)。 

     綜合前述可知，職位高低以及工作組織類型對於已婚女性就業情況存在一

定影響，因此，為完整討論工作特質對於已婚女性就業情況的影響，研究亦將其

納入分析並控制其效果。 

 

(3) 丈夫個人與工作特質與妻子勞動中斷情況 

     眾多文獻從不同觀點分析丈夫個人與工作特質對於妻子就業情況的影響。

研究指出，丈夫教育程度越高，對於妻子就業態度越加開放，越有利於婦女就業

(England et al. 2012; Verbakel & De Graaf 2009; 李美玲、楊亞潔、伊慶春 2000)。而

丈夫教育程度亦可作為薪資、經濟能力的測量，因此有研究指出，當夫妻皆是高

教育程度者時，經濟狀況較為穩定，較能接受妻子中斷就業，而不會導致家庭陷

入經濟危機。但當夫妻皆為低教育程度者時，就業與經濟狀況較不穩定，妻子若

中斷就業家庭可能陷入貧窮，因此離職的可能性低(Troger & Verwiebe 2015)。而

對台灣女性而言，其就業安排亦深受家庭經濟狀況的影響，因婚育中斷就業的女

性之所以重返職場的主要是為分擔家計(行政院 2017)。表示丈夫教育程度與女性

職場中斷風險的關聯性可能有兩種相異的結果如下。 

H1-a1：若基於對妻子就業態度的開放程度來看，丈夫教育程度越高，

已婚女性職場中斷風險越低 

H1-a2：若基於丈夫之薪資能力來看，丈夫教育程度越高，已婚女性職

場中斷風險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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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此兩種作用力可能同時存在，相互抵銷，最後可能會觀察到丈夫教育

程度對女性職場中斷風險並不具有顯著的關聯性。 

     雖然傳統上女性為主要從事家務與照顧工作者，然而亦有研究指出，丈夫

作家務的時間相較過往有所提升，可能由於教育程度提升使丈夫思想較為平等

(Ciabattari 2004; Evertsson & Nermo 2004;黃馨慧 1999；李鴻章 2002)，或是已婚女

性就業現象普遍，丈夫提供某部分的家務協助。即便如此，由於傳統性別角色分

工，丈夫不被期待投入於家務工作之中，此時丈夫工作所需時間越多，加劇其投

入家務的障礙，家庭責任僅能單方面仰賴妻子，使其越有可能退出職場(Clarkberg 

& Moen 2001)。研究顯示，特別是當丈夫工時過長，丈夫每周工時超過 46 小時的

女性，比起丈夫每周工時 35-45 小時的婦女更容易離職(Shafer 2011)。 

H1-b：丈夫工時過長，已婚女性職場中斷風險越高 

     因為考量丈夫個人與工作特質的影響，因此能夠刻畫台灣社會文化性別角

色期待如何影響夫妻間家庭與工作安排。而就台灣社會文化而言，女性婚後與丈

夫父母同住的情況普遍，因此不能忽略丈夫父母對女性就業情況的影響。研究顯

示，公婆若能夠分擔家務與照顧子女等，有利於已婚婦女就業(呂玉瑕 1997)。可

見除丈夫對於妻子的就業情況有所影響外，家庭中若有成員能夠協助家務都可能

對已婚女性的就業情況有所影響，因此本研究亦將同住對象納入分析中。 

 

(二)、夫妻工作特質以及人力資本與家庭-工作衝突的互動效果 

     家庭生命週期相關研究指出，子女成長狀況影響已婚女性的就業安排與偏

好。而家庭與工作衝突理論的相關研究指出，夫妻個人與工作特質影響已婚女性

的就業情況。整合前述理論並提出以下疑問，隨著子女成長已婚女性背負不同的

責任義務，使其在不同家庭生命階段中面對程度相異的家庭-工作角色衝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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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個人與工作特質是否使其衝突程度有所變化？若能解答相關問題，更能捕捉

影響已婚女性就業歷程發展背後的機制。 

     夫妻擁有子女之後，生活中增添許多責任，各種需求相互衝突，影響其就

業情況(Duvall 1971a; 1985b)，研究指出，家庭中有學齡前子女時，會增加婦女離

職的可能性(Gronau 1977b；Klerman & Leibowit 1995；劉錦添、江錫九 1996)。然

而學者進一步發現，高教育程度女性相對低教育程度者，在懷孕、家庭擁有學齡

前子女階段，離職的比例較低(Verbakel 2010；Desai & Waite 1991；Klerman & 

Leibowitz 1995)。表示女性教育程度會影響其育有學齡前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

其可能結果假設如下。 

H2-a：在育有學齡前子女的婦女中，其職場中斷風險會隨教育程度增加

而降低 

     就學中子女和學齡前子女的需求不同，無須全天候陪伴，轉而需要家庭的

學業協助(Duvall 1971a; 1985b)，且隨著時代演進，社會對於母親的角色期待也產

生轉變，鼓勵母親參與子女的學習過程，積極參與學校活動(Griffith & Smith 2005；

潘淑滿 2005)，逐漸發展出一套以兒童為中心(child-centered)、信賴專家指導

(expert-guided)、高度情緒投入(emotionally absorbing)、勞力密集(labor intensive)、

高經濟花費(financially expensive)養育子女的模式，稱為「密集母職」(Hays 1996)。

換言之，儘管已婚女性教育普及、職場競爭力提升、外出就業比例增加，然而過

去「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角色分工並非鬆動而是轉變，Stone(2007)特別針對

美國高教育程度婚後中離職場的女性進行深度訪談，發現高教育程度的母親為指

導子女的學業、或是為積極參與子女在校活動，可能選擇中離職場。由此可見，

密集母職的社會期待深深影響高教育程度、具有職場競爭優勢、或是中產階級家

庭的已婚女性在面對家庭與工作衝突時的就業安排。高教育程度母親被認為能夠

提供子女更高品質的學業協助(Gronau 1973a)，或是可能因為自身的教育程度對於



doi:10.6342/NTU201902353

 

12 

 

子女學業有更高的期待(Sewell 1970；Kaplan, Liu & Kaplan 2001；周裕欽、廖品蘭 

1997)，為參與子女的學習而可能中離職場。中產階級家庭的母親則較能在經濟

條件容許的情況下中離職場以照顧子女(唐文慧 2011；Troger & Verwiebe 2015)。

表示育有就學中子女時，高教育程度女性可能因為需要花費時間指導子女學業，

而造成家庭與工作間的時間衝突，增加職場中斷的可能性。有關此推論之研究假

設如下。 

H2-b：當子女進入學校後的階段，女性教育程度越高，其職場中斷風險

也越高 

     H2-a 以及 H2-b 假設在於猜想不同教育程度女性所可能發生職場中斷的家

庭階段相異。綜合討論家庭生命週期對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的影響，如何受其教育

程度影響而有所變化。 

     於家庭生命週期理論中可知，擁有學齡前子女之所以不利於女性穩定就業

原因在於，因應學齡前子女所生的許多責任，相當耗費時間，例如生病就醫的生

理需求，或陪伴的心理需求(Duvall 1971a; 1985b)。換言之，在學齡前子女階段，

父母更可能感受到家庭與工作所需時間的相互競爭與衝突。再者，於家庭與工作

衝突研究中可知，當已婚女性的工作所需時間越多，造成家庭與工作時間衝突時，

女性會選擇轉為部分工時工作(Blossfeld & Drobnič 1999 ; Higgins et al. 2000)、或是

離職(Keith & Schafer 1980；Bruck et al. 2002；陸洛、黃茂丁、高旭繁 2005)。 

     總結而言，當已婚女性工作所需時間越多，以及家庭中育有學齡前子女，

此兩種皆不利於女性維持原有工作的情況同時存在，可預期增加女性職場中斷風

險。為討論女性在不同家庭生命階段中的職場中斷風險，如何受女性工作情況影

響而有所變化，建立以下研究假設。 

H2-c：育有學齡前子女的女性，若工時過長，則提高其職場中斷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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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間若有一方將時間花費在工作之上，另一方則須將時間花費在家庭之

上(Becker 1994/1977)，表示個人在家庭與工作事務上的時間安排會受到配偶的時

間安排情況有所影響。而相對丈夫，妻子更會因為考量丈夫、子女狀況而調整自

身工作安排與偏好(Keith & Schafer 1980; Greenhaus & Beutell 1985; Gronau 1973a)。

實證研究亦指出，丈夫工時越長，妻子會減少自己的工作時間，或是選擇離職

(Clarkberg & Moen 2001；Shafer 2011)。就先前文獻已知，育有學齡前子女不利於

女性穩定就業。為討論女性在不同家庭生命階段中的家庭與工作衝突程度，是否

受到丈夫工作情況影響而有所變化，同時考量擁有學齡前子女以及丈夫工時過長

兩種情況，並建立以下假設。 

H2-d：育有學齡前子女的女性，丈夫超時工作，增加其職場中斷風險 

     過往文獻指出許多可能影響女性就業情況的因素，然而已婚女性所面對的

家庭與工作衝突，會隨著家庭生命週期發展而有所變化。卻鮮少有文獻研究，女

性在不同家庭階段中的職場中斷風險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而有所變化。 

因此本小節目的即在於，探討因素間的互動效果對於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的影響。

將各理論效果整合，更加細緻地描繪影響已婚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的背後機制。 

 

第二節 研究架構 

     總結而言，本研究以家庭生命週期捕捉女性在不同家庭階段中的家庭與工

作衝突程度，亦考量女性個人特質、工作特質、以及丈夫教育程度與工作特質，

對於已婚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的影響。並且進一步設想，女性隨著子女成長面對程

度相異的職場中斷風險，其風險情況是否受到女性教育程度、工作特質、以及丈

夫工作特質等影響而有所變化。以下架構圖用以簡略說明變數間影響機制與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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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研究架構圖 

第二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資料來源 

     本研究使用「東亞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研究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附加專

題」，由日本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調查團隊將 2005 年調查規劃為跨國比較，在

韓國與台灣進行相同問卷的訪問。收集台灣人口代表性的抽樣資料，以三階段做

分層抽樣，抽出潛在 12041 個受訪者，成功問卷有 5379 位，男性 2734 位與女性

2645 位，粗完成率為 44.69%(張峰彬 2013)。 

     以半結構問卷與面訪的方式進行，該資料庫除提供包含年齡、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等基本資料，並含有受訪者各種重要生命事件的起訖時間點，為回溯性

資料。包含婚姻開始年月份、各胎子女出生年月份等，可用於建立婦女婚姻與生

家庭-工作衝突 

 家庭生命週期 

職
場
中
斷
風
險 

女性個人與丈夫的人力資本與工作特質 

 夫妻教育程度 

 夫妻工作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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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史。且相當著重於工作史的詢問與建立，包含從第一份工作到後續每份工作開

始與結束的年月份，涵蓋工作細節，例如職位高低、任職部門類型、工時等。除

此之外，亦有配偶相關資訊包含教育程度、年齡等基本資料，以及從結婚後配偶

每份工作起訖年月份，與工作細節。可從本資料中得到丈夫的工作歷程變化與發

展，得以考量丈夫個人與工作特質對於女性就業的影響。 

     資料庫中女性共有 2645 位，其中曾經已婚者有 2052 位，但因離婚、再婚、

喪偶具有不同意涵，因此樣本選擇限縮於受訪時，存續於第一段婚姻中以及配偶

仍在世者，共有 1347 位。考量女性婚育史與工作歷程發展間的互動，藉此尋找

影響已婚女性職場中斷的背後機制。 

 

第二節 分析方法與研究對象 

     事件史分析(event history analysis)以設立觀察開始(T0)與結束時間點(T1)作

為限控(censoring)，標示出觀察時間段。當樣本進入觀察期，表示暴露於事件發

生的風險之中，亦稱為風險期(risk period) (Yamaguchi 1991/2001)。而風險期之中，

某一時間點 t 當下發生事件的人數與時間點 t 之前剩餘未發生事件的人數比值，

稱為風險率(Hazard rate)。，表示事件在時間 t 發生的可能性(Yamaguchi, 1991/2001)。

事件史分析適合用於探討已婚女性生命中各時間點發生職場中斷事件的風險高

低。 

     為完整納入婚育影響，觀察開始時間(T0)設在婚前一年，樣本為存續第一

段婚姻中、配偶仍在世、且婚前一年有過工作已婚女性。最終符合標準的女性共

1347 位。其中發生過職場中斷事件者為 521 位，約有 38.7%。基於事件史分析需

要，將結婚、生育等各種事件的起迄時間轉為時間段(spells)，鑒於台灣女性因結

婚離職的情況相對因生育離職更加普遍(行政院 2017)，可見進入婚姻前女性即被

暴露於職場中斷的風險之中。本研究視女性婚前一年開始便暴露於因婚育而可能

導致的職場中斷風險之中。本研究時間段以月為單位，對應婚姻持續月份，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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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料轉換為「人-月」(person months)資料結構，可得婚姻中每個月份對應的狀

況。將分析樣本中 1347 女性擴展成 139823 筆人-月觀察值。 

     表一為原始資料中曾經已婚女性，包含再婚、離婚、喪偶等，與分析樣本

的比較。分析樣本限縮於存續於第一段婚姻中者，屏除喪偶等其他婚姻狀態者，

因此年長出生世代者比例 3.8%相較於原始資料中的 9.3%更低。分析樣本中大學

以上教育者占比 26.2%，相對原始資料中大學以上者的比例較高。原始資料中相

對分析樣本女性分布於年長世代者較多，因此其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比例較少的

情況係屬合理。且因分析樣本中屏除喪偶等年長世代的夫妻，分析樣本中丈夫為

高中職以及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相對原始資料中的丈夫而言，比例較高。而比

較兩者初婚年齡，皆約為 22 歲。 

     總結而言，分析樣本中所選取女性，出生世代較為年輕，且有較高比例的

高教育程度者。 

表一、個人層次描述統計-不隨時間變動(time-constant) 

自變項名稱 分析樣本 原始已婚女性 

Mean Std. Dev Mean Std. Dev 

出生世代     

1. 1935-1940  0.038  0.191  0.093 0.291 

2. 1941-1950 0.131  0.337  0.182 0.386 

3. 1951-1960  0.320  0.467  0.313 0.463 

4. 1961-1970  0.320  0.467  0.263 0.440 

5. 1971-1974 0.192  0.394  0.149 0.356 

教育程度     

1. 國中及以下 0.419  0.494  0.520 0.500 

2. 高中職 0.318  0.466  0.385 0.487 

3. 大學及以上 0.262  0.440  0.095 0.293 

     

初婚年齡 22.467 3.985 22.825 4.371 

丈夫狀況     

1. 國中及以下 0.344  0.475  0.440 0.496 

2. 高中職 0.416  0.493  0.396 0.489 

3. 大學及以上 0.240  0.427  0.146 0.353 

4.  遺漏值 0 0 0.019 0.135 

n(觀察值)  1347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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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2005)。 

分析單位：分析樣本 

     本研究依變數為二元類別變數，1 為職場中斷發生，0 為沒有發生，觀察期

以月為單位，職場中斷事件發生於時間 t-1，屬於離散時間結構。因此適用離散

時間邏輯斯迴歸模型(discrete-time logistic model)，模型數學公式如下(Yamaguchi, 

1991/2001；Allison , 2014/2017))。 

     
   )

 )
)                  )

 )

  )
是事件發生的機率(     ))，和事件沒有發生的機率比值        ))

稱為勝算，舉例而言，某女性發生職場中斷事件的機率有 0.6，而事件不會發生

機率則為 0.4，其勝算為  )

 )
 ，勝算介於 0 與無限大之間。而兩個

勝算的比值，稱為勝算比(odds ratio)，舉例而言，高教育程度女性職場中斷事件

的勝算是 0.6，低教育程度女性職場中斷事件的勝算是 2.4，勝算比為 4。表示低

教育程度女性發生職場中斷事件的可能性是高教育程度者的 4 倍。 

     邏輯斯迴歸模型之迴歸係數為模型左側的    )

 )
)，對勝算取自然對數

(log odds ratio)，與勝算比(odds ratio)可相互轉換。舉例而言，迴歸係數若為 0.4，

透過統計軟體轉換後其勝算比為 1.49。 

     模型右側可見三種與時間相關的變數。 為時間變數(婚姻持續時間、年齡、

工作年資)，以及考量時間與風險非線性關係設立的時間單位平方項  。      )

則是表示  為進入觀察期還可能變動的時變變數。例如工作類型、子女數量等，

 則是進入觀察期後不再變動的非時變變數，例如已婚後的教育程度、出生世代

等。後續詳述變數操作性定義。 

     邏輯斯迴歸模型不同於現行模型，無法直接使用迴歸係數判定變數間關係，

因此轉換為勝算比判斷變數間職場中斷發生風險的倍數差異。而「邊際機率」

(marginal probability)則是用於預測已婚女性發生職場中斷的機率，其結果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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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解釋，當分析樣本為某種特質時的職場中斷發生機率。舉例而言，其結果可

直接判斷當女性是大學以上教育程度時職場中斷發生的機率。 

 

第三節 變數設計 

(一) 、依變數 

     依問卷中「此份工作開始/結束時間」轉為時間段(spells)建立工作歷程，並

定義歷程中長短不一的空白為職場中斷或是轉換工作短暫等待期。 

     依據行政院 105 年所作「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之結果，已婚女性若

離職，多數間隔一年以上始重返職場。本研究以此政府調查結果為基礎，將工作

歷程若空白超過 12 個月視為職場中斷事件發生為 1，有工作以及空白少於 12 個

月，屬於事件未發生為 0。並以時間點前一個單位，預測下一個時間點職場中斷

事件發生的可能性。 

 

(二) 、主要解釋變數 

     依照理論與研究設計需求，變數設計如下。 

(1) 夫妻個人特質 

     以婦女教育程度與婦女工作年資 代表人力資本的影響。教育程度屬於類別

變數，分為國中及以下、高中職、大學以上。計算每份工作存續時間，累積計算

為婦女工作年資，單位為年。丈夫個人特質僅納入其教育程度，分類如前述，分

為國中及以下、高中職、以及大學以上。 

 

(2) 工時類型 

     用以探討夫妻工時狀況對於已婚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的影響，工時類型：依

照問卷中「一週工作多少個小時？」，分為部分工時、全時工作。且建立工時過

長與否的二元類別變數，有工時過長以及沒有工時過長。工時類型的劃分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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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勞基法規定雙周工時不得超過 84 小時，納入加班時間每周不得超過 48

小時(鄭津津，2010)，將每周工時 42 小時以上者視為全時工作，超過 48 小時者

視為工時過長。 

 

(3) 家庭生命週期 

     本研究利用子女成長狀況劃分家庭生命週期。就台灣教育學制而言，進入

小學前仍有幼兒園的選擇，父母得以選擇於家庭中教育或是送往幼兒園，送往幼

兒園子女較不需要父母全天候陪伴，因此將進入小學前的子女劃分為 0-3 歲以及

3-6 歲兩個階段。 

     家庭生命週期分為尚未有子女階段、最小子女為 0-3 歲、最小子女為 3-6

歲、最小子女為 6-18 歲、以及最小子女 18 歲以上。屬於類別變數，以捕捉不同

家庭生命階段中，家庭與工作衝突對已婚女性就業情況的影響。 

 

(三) 、控制變數 

     依照理論與研究設計需求，變數設計如下。 

(1) 女性個人特質 

     女性個人基本資料，包含出生世代以及年齡，其中婦女年齡為時間變數，

使用單位為年。 

 

(2) 工作層面 

     控制丈夫與已婚女性工作特質的變數，包含工作組織、工作職位。 

     第一、工作組織：來自問卷中「何者為最適合你的工作的分類？」，分為

公部門、私人企業、家族企業、自我雇用，屬於類別變數。 

     第二、工作職位：來自問卷中「請問你擁有管理職位嗎？」，分為無管理

職、低階管理層、中階管理層、與高階管理層，屬於類別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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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庭同住對象 

     前人文獻指出，家庭中同住者是否分擔家務會影響女性就業歷程發展，考

量家庭中同住者效果並控制，將家庭成員對已婚女性就業情況的影響聚焦於子女

和丈夫。以問卷中，「個人居住開始(結束)年」、「和自己父母同住開始(結束)

年」、「和配偶同住開始(結束)」年的三個題目，依照其開始(結束)年設立與家

庭同住對象變數，分別為未與任一方父母、和丈夫父母、和女性父母同住三類，

屬於類別變數。 

 

(4) 夫妻比較變數 

     面對家庭與工作衝突，夫妻比較雙方在家庭和工作上的優勢與能力後，並

調整自身的工作安排(Becker 1994/1997)。因此為凸顯夫妻相對情況對於已婚女性

職場中斷風險的影響，建立夫妻間教育程度以及職位高低比較的變數。 

     教育程度差距分為，夫妻相同、妻子比丈夫高、與妻子比丈夫低，共三類，

屬於類別變數。 

     而比較工作職位高低差距分為，夫妻雙方相同、妻子高於丈夫、以及丈夫

高於妻子，共三類，屬於類別變數。 

 

(5) 事件史分析所需 

     事件史分析重視風險期，本研究風險期為婚姻持續時間，以月為單位之連

續性變數。為處理時間與風險間非線性關係，因此對含有時間概念的變數設置時

間變數平方項(  )(Allison 2014/2017)，包含婚姻持續時間、婦女工作年資、以及

婦女年齡。 

 

(四) 、交互作用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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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研究假設 H2-a、H2-b、H2-c、以及 H2-d 的概念，將家庭生命週期變數

與其他因素做交互作用項(Baron & Kenny 1986)。探討家庭生命週期對於女性職場

中斷風險的影響，如何受到其他變數的影響而有所變化。 

     依據研究假設(H2-a、H2-b)建立婦女教育程度與象徵家庭生命週期變數的交

互作用項。婦女教育程度和家庭生命週期皆屬於類別變數，因此進入迴歸分析時，

分別設立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s)，並將兩個變數相乘建立交互作用項。討論

隨著家庭生命週期發展婦女人力資本所可能發揮的效果。 

     為討論研究假設 H2-c 與 H2-d，建立婦女工時過長變數與象徵家庭生命週期

變數的交互作用項。以及丈夫工時過長與象徵家庭生命週期變數的交互作用項。

綜合討論家庭工作時間衝突理論以及家庭生命週期理論。 

     交互作用項可將人力資本理論、家庭工作衝突理論、家庭生命週期理論有

效結合。 

 

第四節 模型設計 

     為逐一檢定變數與職場中斷風險的關係，建立逐步迴歸模型(見表二、表

三)。 

     基礎模型(Model 1)中解釋變數包含女性教育程度與家庭生命週期，控制女

性出生世代、年齡、以及家庭同住對象。探討家庭生命週期與女性教育程度對於

職場中斷風險的影響。模型二(Model 2)在基礎模型之下，新增解釋變數包含女性

年資、工時，以及有關女性工作特質的控制變數。探討子女和工時所產生的家庭

-工作時間衝突對於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的影響。為驗證學者所提及夫妻家庭與工

作事務的協商是比較彼此職場能力與優勢的結果。由於模型二包含家庭生命週期、

女性個人與其工作特質，因此在此模型之下，新增夫妻教育程度、職位高低比較

變數建立模型四(Model 4)，用控制女性教育程度與職位，比較夫妻的職場競爭優

勢對於已婚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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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三(Model 3)則是在模型二之下，新增丈夫教育程度與其工時的解釋變

數，並控制有關丈夫工作特質的變數。由於，模型三包含，除交互作用項外的所

有解釋變數，在此模型之下新增交互作用項，用以討論控制各變數主效果下，交

互作用項是否對女性職場中斷風險有所影響。 

     模型五(Model 5)為在模型三之下，加入女性教育程度與家庭生命週期變數

的交互作用項，控制變數主效果之下，女性教育程度如何影響不同家庭生命階段

中的職場中斷風險。 

     模型六(Model 6)為在模型三之下，加上婦女超時工作與家庭生命週期變數

的交互作用項，而模型七(Model 7)則是在模型三之下，加上丈夫超時工作與家庭

生命週期變數的交互作用項。模型六與模型七結果可用於討論，在控制解釋變數

主效果情況下，夫妻工時過長是否使得已婚女性在不同家庭生命階段中的職場中

斷風險有所變化。模型五、模型六、以及模型七見表三。 

     表三模型可用以解答以下問題，第一、女性教育程度是否使得其在不同家

庭生命階段中的職場中斷風險有所變化？第二、已婚女性在不同家庭生命階段中

的職場中斷風險，是否受其工時過長影響而有所變化？第三、已婚女性在不同家

庭生命階段中的職場中斷風險，是否受丈夫工時過長影響而有所變化？ 

以達研究目的，已婚女性在不同家庭生命階段中面對程度相異的職場中斷風險，

而其風險程度是否受其他因素，例如女性教育程度、丈夫工作類型等而有所變

化？ 

表二、逐步迴歸模型。 

 基礎模型 

Model 1 

模型二 

Model 2 

模型三 

Model 3 

夫妻比較模型 

Model 4 

依變數 職場中斷與否 

 

   

自變數 婚姻持續時間 

 婚姻持續時間
 
) 

婦女個人特質： 

年齡 

Model 1 

+ 

婦女工作特質： 
工作年資 

Model 2 

+ 

丈夫個人特質： 
教育程度 

Model 2 

+ 

夫妻比較變數： 
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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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 

出生世代 

教育程度1 

家庭生命週期： 
尚無子女 

0-3 歲 

3-6 歲 

6-18 歲 

18 歲以上 

家庭相關： 
家庭同住對象 

(工作年資
 
) 

工作組織 

工時類型 

職位高低 

丈夫工作特質： 
工作組織 

工時類型 

職位高低 

職位 

 

 

表三、逐步迴歸模型-交互作用項。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依變數 職場中斷   

自變數 Model 3 

+ 

婦女教育程度 

X 

家庭生命週期 

Model 3 

+ 

女性工時過長 

X 

家庭生命週期 

Model 3 

+ 

丈夫工時過長 

X 

家庭生命週期 

 

第三章 分析結果 

第一節 描述統計 

(一) 、時變(time-varying)變數分布情況 

     表四為隨時間變動(time-varying)變數的分布狀況，分析單位為 139823 筆觀

察值。婚姻持續平均逾 10 年以上，而職場中斷發生在進入婚姻後的十年內。 

     表四可見，夫妻就業歷程中多從事每周 42 小時以上的全時工作，而丈夫工

作時間每周超過 48 小時的情況相較女性更加普遍。表示丈夫在工作所花費的時

間相對女性更多。而從職位高低可見，已婚女性就業歷程中無管理職的比例約占

                                                
1 已婚婦女中無擁有研究所學歷者，因此其分類僅到大學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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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曾任高階管理職的比例為 1.8%。相對丈夫，已婚女性位居管理階層的情

況較不普遍。且相對丈夫，已婚女性為自雇者以及任職家族企業的情況更加普遍。

顯示出台灣女性婚後為兼顧家庭與工作，轉為自營工作者(陳月娥 2017)，以及進

入家族企業的現象（呂玉瑕 1994, 2001；伊慶春、呂玉瑕 1996）。且就同住對

象而言，夫妻婚後與丈夫父母同住的情況相對與妻子父母同住更加普遍。表四所

顯示夫妻工作特質與家庭同住對象的情況，相符於台灣社會文化。 

 

表四、隨時間變動(time-varying)分布狀況 

自變項名稱 Mean Sd 

時間單位   

婚姻持續月份 129.15  106.44  

職場中斷事件發生時婚姻已持續月份 116.79 98.60 

女性：   

年齡 33.44  8.79  

工作年資(月) 210.55  109.82  

工作部門   

1. 自我雇用 0.42  0.49  

2. 家族企業 0.07  0.26  

3. 公部門 0.13  0.33  

4. 私人企業 0.39  0.49  

職位   

無管理職 0.88  0.26  

低階 0.08  0.26  

中階 0.02  0.15  

高階 0.02  0.13  

部分工時 0.19  0.39  

全時工作(42 小時) 0.81  0.39  

工時過長(48 小時) 0.44  0.50  

   

丈夫狀況   

工作部門   

1. 自我雇用 0.34  0.47  

2. 家族企業 0.03  0.17  

3. 公部門 0.22  0.42  

4. 私人企業 0.41  0.49  

部分工時 0.21  0.40  

全時工作(42 小時) 0.80  0.40  

過度工作(48 小時) 0.69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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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無管理職 0.70 0.46 

低階 0.16 0.37 

中階 0.05 0.23 

高階 0.09 0.28 

同住對象：   

無任一方父母 0.69  0.46  

與丈夫父母 0.21  0.41  

與女性父母 0.11  0.31  

家庭生命週期： 

尚無子女 

 

0.12 

 

0.32 

最小 0-3 歲 0.21 0.41 

3-6 歲 0.27 0.44 

6-18 歲 0.30 0.46 

18 歲以上 0.10 0.30 

N(人-月)  139823 

 

(二) 、職場中斷按變數描述 

     表五按非時變變數(time-constant)描述職場中斷的情況，變數包含女性教育

程度、出生世代、以及丈夫的教育程度，分析單位為 1347 位已婚女性。表六則

是按時變變數(time-varing)描述職場中斷的情況，變數包含夫妻工作特質、家庭生

命週期等，分析單位為人-月資料，共 139823 筆觀察值。 

     表五中已婚女性教育程度越高，曾發生職場中斷的比例越低。大學以上女

性約有 34.28%曾發生職場中斷，相對其他教育程度女性比例較低。 

     表六中女性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相對從事全時工作時，職場中斷情況更為

普遍。從事全時工作雖相對部分工時工作而言就業較為穩定，但當工時過長，可

能會造成家庭與工作間的時間衝突。因此可見，當女性工作每周超過 48 小時相

對其他工時的女性，職場中斷情況更加普遍。先前學者研究結果指出，丈夫工時

過長增加女性離職可能性(Shafer 2011)，但表六結果顯示丈夫從事長工時工作的

已婚女性，相對丈夫未過度工作已婚女性，職場中斷情況較少。與前人研究結果

有所出入，後續透過迴歸分析進一步解釋變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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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女性工作特質而言，表六中女性任職於家族企業與自我雇用時，相對任

職於私部門與公部門時，職場中斷情況更加普遍；當已婚女性位居低、中階管理

職時，相對無管理職時，職場中斷發生情況較少。但對已婚女性而言，並非職位

越高越好，當女性位居高階管理職時相對其他職位，職場中斷情況最為普遍。擁

有管理職位雖有助於降低離職風險(Abbott et al. 1998)，但亦代表較重的工作責任、

被雇主期待更加投入於工作中，使其工時調整彈性空間小、或是難以接受工作者

的就業中斷(Milliken & Dunn-Jensen 2005；Bailyn & Harrington 2004)。而位居管理

職女性因婚育離職的情況亦相較男性更加普遍(Schwartz 1989)。過往文獻與表六

結果皆指出，高職場資本的已婚女性面對家庭與工作責任衝突時的可能選擇離職

的現象。 

     前人認為，對女性婚後尚未生養子女時，其薪資、就業歷程發展等，與婚

前相似(Mincer & Ploachek 1974; Paull 2006)，夫妻主要在子女出生後改變行為決策

(Duvall 1971a; 1985b)。而從表六可見，當最小子女為 0-3 歲時，職場中斷情況相

對家庭其他階段更為普遍，而家庭尚無子女是其中職場中斷情況第二普遍的階段。

換言之，對台灣女性而言，子女尚未出生時就已對其就業歷程有所影響，與國外

研究結果相左，後續將有更詳細討論。因應台灣社會文化特色，考量與公婆同住

對於女性就業的影響，表六中當女性與丈夫父母同住時，相對其他狀況職場中斷

情況更為普遍。 

     按各變數職場中斷發生情況可見其與理論相符或不符的地方，而以此為基

礎後續利用離散時間邏輯斯迴歸模型進行詳細分析。 

 

表五、按非時變變數描述職場中斷情形 

婦女狀況 丈夫狀況 

出生世代  教育程度  

1935-1940 37.25% 1. 國中以下 36.21% 

1941-1950 42.05% 2. 高中職 41.61% 

1951-1960 46.40% 3. 大學以上 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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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1970 38.28%   

1971 24.42%   

教育程度    

1. 國中以下 40.53%   

2. 高中職 39.86%   

3. 大學以上 34.28%   

n(已婚女性人數)  1347   

 

表六、按時變變數描述職場中斷情形 

婦女工作狀況  丈夫工作狀況  家庭狀況  

1. 自雇 0.48% 1. 自雇 0.48% 同住對象：  

2. 家族企業 0.70% 2. 家族企業 0.37% 1. 無任一方父母 0.36% 

3. 公部門 0.20% 3. 公部門 0.26% 2. 與父母 0.39% 

4. 私人企業 0.25% 4. 私人企業 0.35% 3. 與公婆 0.41% 

部分工時 0.47% 部分工時 0.41%   

全時工作 

(42 小時) 

0.35% 全時工作 

(42 小時) 

0.36% 家庭生命週期：  

無過度工作 

(48 小時) 

0.32% 無過度工作 

(48 小時) 

0.39% 尚無子女 0.29% 

過度工作 0.44% 過度工作 0.36% 最小 0-3 歲 0.74% 

職位  職位  3-6 歲 0.26% 

1. 無管理職 0.38% 1. 無管理職 0.38% 6-18 歲 0.27% 

2. 低階 0.30% 2. 低階 0.36% 18 歲以上 0.31% 

3. 中階 0.25% 3. 中階 0.34%   

4. 高階 0.43% 4. 高階 0.34%   

N(人-月)     139823 

 

第二節 離散時間邏輯斯迴歸分析(discrete-time logistic regression) 

(一)、主要解釋變數模型分析 

     根據模型三的迴歸結果(見表七)，控制夫妻個人與其工作特質時，家庭生

命週期對已婚女性職場中斷風險存在顯著影響。以尚無子女作為參考組，而育有

0-3 歲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約為尚無子女時的 2.24 倍(exp(0.805))。當家庭中最

小子女三歲之後，已婚女性的職場中斷風險相比尚無子女時略微降低，當最小子

女 3-6 歲時的職場中斷風險相比尚無子女時，約減少 47%(1-exp(-0.638))。當最小

子女 6-18 歲，家庭中無學齡前子女時相比尚無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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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exp(-1.115))。而當最小子女超過 18 歲之後的職場中斷風險也相比尚無子

女時的風險，約減少 64%(1-exp(-1.010))。與家庭生命週期理論概念相符，已婚女

性在各家庭階段中所承擔的職場中斷風險相異。根據研究結果可見，台灣女性育

有三歲以上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低於其尚未生養子女時的風險，與過往文獻所

提出已婚女性主要在生養子女之後，才改變就業安排與偏好的論點(Mincer & 

Ploachek 1974; Paull 2006)不相符。圖四可見已婚女性育有 0-3 歲子女時發生職場

中斷事件的可能性最高，各家庭階段中職場中斷事件發生可能性第二高的時期為

家庭中尚無子女時。而在行政院 2016 年所作的「婦女婚育就業調查報告」中可

見，已婚女性離職第一主因是「為準備懷孕」，爾後才是「照顧子女」(行政院 2017)，

且過去研究也指出，當家庭中有需要被照顧的成員時，例如父母，多由女性擔任

照顧者(陳正芬、吳淑瓊 2006)。由此可見，儘管女性尚未生養子女，也可能會因

為照顧家庭其他成員、準備成為母親等原因而改變就業情況。 

 

圖四、預測職場中斷發生的機率-家庭生命週期 

0
 

.0
0
5
 

.0
1
 

.0
1
5
 

職
場

中
斷

發
生

機
率

 

尚無子女 最小 0-3 歲 最小 3-6 歲 最小 6-18 歲 最小 18 歲以上 

家庭生命週期 



doi:10.6342/NTU201902353

 

29 

 

     模型三結果顯示，丈夫教育程度與工時對已婚女性的職場中斷風險無顯著

影響，無法證明 H1-a1、H1-a2、H1-b 成立與否。而模型四以另外一個角度探究

丈夫教育程度與工作情況對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的影響，控制已婚女性教育程度與

職位，探究夫妻教育程度與職位的相對情況對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的影響。結果顯

示，丈夫教育程度高於女性的職場中斷風險相比夫妻教育程度相同者，約減少

22%(1-exp(-0.248))，而夫妻職位相對情況對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無顯著影響。綜合

模型三與模型四的結果可見，當已婚女性面對家庭與工作衝突時的就業安排主要

受自身狀況以及子女成長狀況的影響，丈夫並未發揮顯著效果。本研究結果可用

於解釋，女性不論教育程度皆存在已婚者勞參率低於未婚者的情況，且與過往文

獻發現相符，儘管職業婦女的比例增加，然而女性外出工作並未增加丈夫投入家

務的時間，仍是由女性負擔大部分的家務(呂玉瑕 1994；蕭英玲 2005；張晉芬、

李奕慧 2007)。 

     基礎模型中解釋變數包含女性教育程度與家庭生命週期，結果顯示，大學

以上教育已婚女性相比國中及以下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約減少 26%(1- exp(-0.303))。

除教育程度外，年資亦可代表職場優勢與能力，因此逐步加入女性年資與工時相

關變數，並控制其他有關工作特質變數，分散教育程度解釋力，使其無顯著影響，

結果見表七中 M2。 

     部分研究指出，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有利於已婚女性兼顧家庭與工作，模型

二控制女性個人特質與其他工作相關變數時，其結果顯示，從事全時工作女性的

職場中斷風險相比部分工時者約減少 47%(1-exp(-0.639))。模型三新增丈夫教育程

度與其工作相關變數，仍可見已婚女性從事全時工作相比從事部分工時工作職場

中斷風險略低，約減少 46%(1-exp(-0.613))。就台灣就業市場特色而言，部分工時

工作相比全時工作，其薪資、勞動條件、工作環境等較差(Lambert & Waxman 2005；

李誠 2000；陳月娥 2017)，而在社會文化中，妻子又相比丈夫有更高的可能性因

家庭事務而中斷就業，因此已婚女性若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使其與丈夫協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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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安排上處於弱勢地位(劉梅君 2011)，更加容易因為家庭需求而中離職場。雖

然已婚女性從事全時工作相比部分工時工作就業更加穩定，但其工時若過長將會

增加職場中斷的可能性。在模型二以及模型三中皆可見，女性所從事工時過長的

工作相比沒有工時過長的工作職場中斷風險有所增加，就模型二而言約增加 1.36

倍(exp(0.307)，而模型三則是增加 1.37 倍(exp(0.315))。當女性進入婚姻後即須承

擔一定程度中離職場的風險，而研究結果顯示，若女性處於勞動條件較差或是工

時過長等可能使就業較不穩定的情況之中，在面對家庭與工作衝突時，會以家庭

事務優先而中離職場。 

     在模型二與模型三的結果皆可發現，已婚女性任職於家族企業的職場中斷

風險相比自我雇用更高，而任職於公部門或是私部門則相比自我雇用的職場中斷

風險更低。已婚女性任職於家族企業被視為「家庭角色」的延伸，其家庭與工作

部門無明顯界線，當女性因為家庭與工作衝突而中離職場時，任職於家族企業者

的障礙較低、進出勞動力市場更加容易(Kopelman et al. 1983；呂玉瑕 2009)，此

情況使其的\職場中斷風險相比任職於公部門或是私部門更高。而在模型二與模

型三中皆可見，已婚女性任職於公部門相比自我雇用者的職場中斷風險低，可能

與公部門會推動較為完善的福利政策與友善家庭的平衡措施(張晉芬 2002)有關，

提供女性面對家庭與工作衝突除了中離職場以外更多的選擇，使其職場中斷的風

險降低。 

     綜合前述可得以下結論，第一、已婚女性的職場中斷風險主要受家庭生命

週期以及自身工作特質影響，丈夫教育程度與工時無影響。且在各模型中家庭生

命週期皆對女性職場中斷風險有顯著影響，可見子女成長狀況對女性就業情況相

當重要，因此建立家庭生命週期與其他變數交互作用項的選擇係屬合理。第二、

大學教育女性職場中斷風險低，與人力資本理論概念相符。第三、女性工時過長

增加職場中斷風險，與家庭工作時間衝突理論相符。女性教育程度與工時和預期

結果相符，並進一步思考其交互作用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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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主要解釋變數迴歸係數 

 M1 M2 M3 M4 

女性：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參考) 

高中職 -0.070 -0.025 -0.048 -0.019 

   (0.112) (0.123) (0.131) (0.126) 

大學以上 -0.303** -0.164 -0.194 -0.116 

   (0.132) (0.173) (0.187) (0.183) 

家庭生命週期：尚無子女(參考) 

最小子女0-3歲 0.831*** 0.799*** 0.805*** 0.789*** 

   (0.166) (0.166) (0.166) (0.166) 

最小子女3-6歲 -0.624*** -0.640*** -0.638*** -0.656*** 

   (0.197) (0.197) (0.197) (0.197) 

最小子女6-18歲 -1.144*** -1.124*** -1.115*** -1.156*** 

   (0.234) (0.235) (0.236) (0.236) 

最小子女18歲以上 -1.044*** -1.015*** -1.010*** -1.054*** 

   (0.354) (0.359) (0.361) (0.360) 

工時類型：部分工時(參考) 

全時工作(42小時以上/周)  -0.639*** -0.613*** -0.633*** 

    (0.129) (0.132) (0.130) 

工時過長(48小時以上/周)  0.307*** 0.315*** 0.296** 

    (0.117) (0.119) (0.118) 

工作部門：自雇(參考)     

家族企業  0.512*** 0.472*** 0.516*** 

    (0.139) (0.146) (0.140) 

公部門  -0.956*** -0.900*** -0.969*** 

    (0.195) (0.204) (0.196) 

私部門  -0.633*** -0.625*** -0.642*** 

    (0.114) (0.115) (0.114) 

職位：無管理職(參考)     

低階管理職  -0.230 -0.216 -0.391 

    (0.188) (0.190) (0.250) 

中階管理職  -0.396 -0.449 -0.620 

    (0.368) (0.370) (0.432) 

高階管理職  -0.214 -0.095 -0.339 

    (0.310) (0.326) (0.328) 

丈夫：     

工時類性：部分工時(參考) 

全時工作(42小時以上/周)   0.082  

     (0.168)  

工時過長(48小時以上/周)   -0.183  

     (0.153)  

教育程度比較：夫妻相同(參考) 

妻子高於丈夫    -0.123 

      (0.102) 

丈夫高於妻子    -0.248* 

      (0.132) 

職位比較：夫妻相同(參考) 

妻子高於丈夫    0.306 

      (0.297) 

丈夫高於妻子    -0.084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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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數 -5.694*** -6.621*** -6.262*** -6.413*** 

   (0.949) (1.048) (1.067) (1.057) 

N(人-月資料) 139823 139823 139823 139823 

*** p<0.01, ** p<0.05, * p<0.1 

擷取自 Appendix A，若欲查照模型中完整變數請見附錄。 

 

(二) 、與家庭生命週期互動效果的模型分析 

     於模型三中加入交互作用項，依序建立模型，迴歸結果見表八。 

表八、交互作用項迴歸係數 

    M5 M6 M7 

女性：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參考) 

高中職 0.079 -0.060 -0.042 

   (0.383) (0.131) (0.131) 

大學以上 -0.113 -0.188 -0.180 

   (0.408) (0.187) (0.187) 

家庭生命週期：尚無子女(參考) 

最小子女0-3歲 1.140*** 0.569** 0.561** 

   (0.309) (0.235) (0.271) 

最小子女3-6歲 -0.370 -1.164*** -0.935*** 

   (0.334) (0.282) (0.314) 

最小子女6-18歲 -1.698*** -1.215*** -1.054*** 

   (0.383) (0.290) (0.320) 

最小子女18歲以上 -1.337*** -1.177*** -1.150** 

   (0.481) (0.417) (0.462) 

工時類型：部分工時(參考) 

全時工作 -0.585*** -0.610*** -0.603*** 

   (0.132) (0.132) (0.132) 

有工時過長 0.308*** -0.080 0.312*** 

   (0.119) (0.307) (0.119) 

丈夫：    

工時類性：部分工時(參考) 

全時工作 0.082 0.097 0.095 

   (0.169) (0.168) (0.168) 

有工時過長 -0.217 -0.196 -0.419 

   (0.153) (0.153) (0.329) 

女性教育程度#家庭生命週期：尚無子女(參考) 

最小0-3歲#高中職 -0.501   

   (0.405)   

最小0-3歲#大學以上 -0.667   

   (0.420)   

最小3-6歲#高中職 -0.754*   

   (0.451)   

最小3-6歲#大學以上 -0.237   

   (0.457)   

最小6-18歲#高中職 0.813*   

   (0.444)   

最小6-18歲#大學以上 1.082**   

   (0.474)   

最小18歲以上#高中職 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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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2)   

最小18歲以上#大學以上 0.185   

   (0.716)   

女性工時過長#家庭生命週期 

最小0-3歲  0.432  

    (0.326)  

最小3-6歲  0.924**  

    (0.363)  

最小6-18歲  0.063  

    (0.357)  

最小18歲以上  0.248  

    (0.431)  

丈夫工時過長#家庭生命週期 

最小0-3歲   0.376 

     (0.338) 

最小3-6歲   0.454 

     (0.376) 

最小6-18歲   -0.115 

     (0.359) 

最小18歲以上   0.194 

     (0.456) 

常數 -8.563*** -6.182*** -6.254*** 

   (1.220) (1.090) (1.093) 

N(人-月資料) 139823 139823 139823 

*** p<0.01, ** p<0.05, * p<0.1 

擷取自 Appendix B，若欲查照模型中完整變數請見附錄。 

 

     有關女性教育程度與家庭生命週期交互作用項的迴歸結果，見表八中的 M5。

對國中以下女性而言，以尚無子女作為參考組，育有 0-3 歲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

險為前者的 3.13 倍(exp(1.14))，隨著子女成長，家庭中最小子女為 3-6 歲、以及

6-18 歲時的風險皆低於尚無子女時。對於高中職女性而言，最小子女 3-6 歲時的

職場中斷風險低於尚無子女時，約減少 53%(1-exp(-0.754))的風險，當家庭中最小

子女為 6-18 歲時的職場中斷風險為尚無子女時的 2.25 倍(exp(0.813))。大學以上教

育程度已婚女性同樣出現，當家庭中最小子女 6-18 歲時職場中斷風險相比尚無

子女時更高的情況，約是尚無子女時的 2.94 倍(exp(1.082))。表示家庭生命週期對

於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的影響，會因為女性教育程度的差異而有所變化。對於國中

以下教育程度女性而言，育有就學中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低於尚無子女時，但

對於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而言，育有就學中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相比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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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子女時更高。換言之，在育有就學中子女的階段，女性教育程度越高，其職場

中斷風險越高，證實研究假設 H2-b 的成立。 

     圖五為不同教育程度女性在各家庭階段中發生職場中斷事件的可能性。其

中可見，不論女性教育程度，在育有 0-3 歲子女的階段中發生職場中斷事件的可

能性高於其他時期，而此階段中女性教育程度越高，事件發生可能性越低。迴歸

結果雖未證實，女性教育程度越高，在學齡前子女階段時的職場中斷風險越低。

但圖五證實，女性教育程度的提升有助於降低其在育有學齡前子女時發生職場中

斷事件的可能性，與研究假設 H2-a 的概念相符。圖五可總結出以下概念，第一、

已婚女性發生職場中斷事件的機率在育有 0-3 歲子女時達到高峰，隨著子女成長，

事件發生的機率逐漸下降。第二、育有學齡前子女，在最小子女是 0-3 歲以及 3-6

歲的兩個階段中，國中以下教育女性發生職場中斷事件的可能性相比其他教育程

度者高。第三、當育有就學中子女時，最小子女 6-18 歲的階段中，國中以下教

育女性發生職場中斷事件的可能性最低，大學以上女性則可能性最高。綜合迴歸

結果可見，已婚女性在各家庭階段中發生職場中斷事件的可能性受到其教育程度

的調節而有所變化，且教育程度不僅會降低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也可能增加事件

發生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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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預測職場中斷發生的機率-女性教育程度#家庭生命週期 

     對於沒有工時過長的女性而言，育有 0-3 歲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約是尚

無子女的 1.77 倍(exp(0.569))，隨著子女成長，職場中斷風險降低，在育有 3-6 歲

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相比尚無子女時約減少 69%(1-exp(-1.164))，而工時過長的

女性在育有 3-6 歲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約是尚無子女的 2.62 倍(exp(0.964))。女

性若從事工時過長的工作會使得育有 3-6 歲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有所提升，與

研究假設 H2-c 相符，育有學齡前子女時的職場中斷風險會因為已婚女性是從事

工時過長的工作而進一步增加風險。M7 用於討論已婚女性在各家庭階段中的職

場中斷風險是否因為丈夫工時過長而有所變化，結果顯示已婚女性在各家庭階段

中的職場中斷風險並未因為丈夫工時過長而有顯著變化，因此無法證實研究假設

H2-d 成立與否。 

第四章 結論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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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試圖找出影響已婚女性職場中斷的機制，首要討論女性個人與其工

作特質、以及家庭生命週期的影響。再者，藉由丈夫相關變數描繪社會中性別角

色期待的影響。最後，探討已婚女性於不同家庭生命階段中的職場中斷風險，是

否受女性教育程度與工時狀況、以及丈夫工時狀況的影響而有所變化。 

     本研究使用 2005 年「東亞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的資料，並採用事件史分

析，依據研究發現可得以下結論。第一、過往學者認為已婚女性生養子女之後始

改變工作安排與偏好(Duvall 1971a；1985b)，然而結果顯示，女性在家庭生命週期

中尚無子女以及育有 0-3 歲子女時兩階段中，職場中斷發生的可能性高，隨著子

女成長，其可能性降低。表示女性婚後儘管尚未生養子女，就已背負「家庭角色」

的期待，可能為照顧家庭其他成員，或是為準備懷孕等，而調整自身工作安排。

研究結果指出育有未滿 3 歲子女時是已婚女性中離職場的高峰期，根據行政院

2016 年所作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中可見，育有未滿 3 歲子女時，婦女首要

偏好由自己或是配偶照料，約佔 52%，其次才是交由子女的(外)祖父母照顧，約

佔 37%。台灣多由家庭、父母、家族中其他成員承擔學齡前子女的照顧責任(唐

文慧 2011)，我國較具代表性的平衡家庭與工作福利措施，「育嬰留職停薪」的

設計也是以提供父母親自照料子女短暫中離職場的機會與保障。 

     第二、研究發現，已婚女性的職場中斷風險主要受到子女成長以及自身工

作特質的影響，丈夫教育程度與工時對其風險無顯著影響。雖然過去文獻指出，

丈夫的教育程度、工時會對妻子的就業安排產生影響(Clarkberg & Moen 2001; 

Verbakel & De Graaf 2009；Shafer 2011；England et al. 2012; Troger & Verwiebe 2015； 

李美玲、楊亞潔、伊慶春 2000)，但是也有文獻指出，儘管女性婚後就業情況愈

加普遍，「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分工模式並未明顯鬆動，仍是由女性負擔大

部分家務(呂玉瑕 1994；蕭英玲 2005；張晉芬、李奕慧 2007)。且在政府統計中

可見近五年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仍以女性為主，目前女性仍是家庭中主要的照顧

者(見圖六)。由於男性是在社會文化的脈絡之中，學習如何「做成」父親(Hob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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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而台灣社會文化較沒有期待父親照顧或是陪伴子女(王舒芸 2003)，因此

可能使得台灣父親較難以融入、或是分擔家庭中育兒的責任，因此本研究結果才

顯示出，當已婚女性面對家庭與工作衝突時，丈夫並未有效分擔衝突，未對女性

的職場中斷風險有顯著影響。 

 

圖六、2013-2017 年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者百分比-按性別 

     過去研究指出，已婚女性面對家庭生命階段的轉換時，為平衡家庭與工作

可能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但本研究發現，對台灣已婚女性而言，從事部分工

時工作並不利於其兼顧家庭與工作。部分工時工作雖看似能夠提供女性在使用時

間上更高的彈性空間，但是其工作福利、工作環境等，相比全時工作者更差

(Lambert & Waxman 2005；李誠 2000；陳月娥 2017)，在就業市場中屬於較為弱

勢的一環，由於已婚女性已相比丈夫有更高的可能性因為家庭需求而中離職場，

若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使其家庭中的經濟地位更加弱勢，增加職場中斷的風險(劉

梅君 2011)。綜合前述研究發現可見，已婚女性的職場中斷風險主要受子女成長

狀況、個人的特質與工作狀況影響，表示「男主外、女主內」傳統角色分工模式

並非有所鬆動，而是發生轉變。而本研究一大重點即是探究，家庭生命週期與其

他因素間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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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交互作用項探討已婚女性在不同家庭階段中的職場中斷風險如何受到

其個人與丈夫狀況的影響而有所變化，其研究發現如下。首先，就教育程度與家

庭生命週期互動項的結果而言，育有 0-3 歲子女的女性，其教育程度越高，職場

中斷發生可能性越低，且多數時候大學以上已婚女性職場中斷發生機率低於國小

以下教育程度者。而在政府所公布女性勞動參與情況之中，亦可見大學以上未婚、

或是已婚女性的勞參率皆高於相同婚姻狀態其他教育程度者，但是在政府公布的

勞參率統計中可見，大學以上已婚女性相比未婚者勞參率下降的幅度大於其他教

育程度者。配合本研究發現，高中職、大學以上女性在育有 6-18 歲子女時的職

場中斷風險相比尚無子女時顯著提升。表示在育有就學中子女時，高教育程度女

性相比國中以下女性有更高的可能性中離職場。此可能與「密集母職」的社會期

待相關，相比過去，現代社會期待母親投入於陪伴子女成長，參與其學校活動

(Hays 1996；Griffith & Smith 2005；潘淑滿 2005)，特別是對於高教育程度的女性

而言，學者總結出其教育程度可能如何影響已婚女性教養子女，進而影響其就業

安排的數種原因。首先，高教育程度女性能夠提供子女更高品質的學業協助

(Gronau 1973a)，其次其可能對於子女學業成就有更高的期待，不願錯過子女的學

習歷程，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金錢用以教養子女(Sewell 1970；Kaplan, Liu & 

Kaplan 2001；周裕欽、廖品蘭 1997)，皆可能使得高教育程度女性在育有就學中

子女時離開職場。而由於社會對於不同特質的母親存在相異的角色期待，使其在

各家庭階段中發生職場中斷事件的可能性不同，表示已婚女性在各家庭階段中的

職場中斷風險是會受到其教育程度的影響而有所變化的。 

     在家庭與工作衝突理論中認為，已婚女性工時過長，容易造成家庭-工作時

間衝突而使其就業不穩定(Keith & Schafer 1980；Bruck et al. 2002；陸洛、黃茂丁、

高旭繁 2005)，增加中離職場的可能性(呂玉瑕 1980)。本研究確實發現，已婚女

性工時過長顯著增加職場中斷的風險，但透過女性工時過長與家庭生命週期的交

互作用項發現，工時過長之所以會增加已婚女性的職場中斷風險，源於其正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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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歲學齡前子女。而隨著子女成長，已婚女性儘管從事工時過長工作並未顯著

增加其職場中斷風險。由此可知，台灣女性同時面對家庭與工作事務皆需要花費

許多時間處理時，會以家庭角色為優先，中離職場。 

     總結本研究發現可得以下結論，第一、已婚女性並非在生養子女之後才因

為「身為母親」與「身為勞工」的角色衝突而離開職場，婚後尚未生養子女時就

被期待扮演「家庭角色」，因此家庭中若有長輩生病，仍會是由女性離開職場照

顧，增加職場中斷的可能性。第二、從研究結果中發現，女性仍是主要的家庭照

顧者，其職場中斷風險也主要是受到自身與子女相關因素的影響，由於台灣社會

文化並不期待丈夫分擔家務，或是陪伴與照顧子女，因此研究結果中丈夫的教育

程度與工時並未對女性職場中斷風險未有顯著影響，且在政府統計亦可見，育嬰

留職停薪的申請者高度性別化，多以女性為主，因此未來政策應當更加著重於如

何平衡兩性的家庭責任，改善僅由已婚女性扮演照顧與處理家庭事務的角色，鼓

勵夫妻共同分擔家庭照顧責任。 

     第三、研究發現，不應將已婚女性視為一個同質的群體，其在不同家庭階

段中的家庭與工作衝突程度會受到其教育程度、工時情況的影響而有所變化，而

可能使得不同特質的女性發生職場中斷事件的家庭階段相異。高教育程度的女性

雖相比低教育程度者外出就業的比例更高，但是社會對於高教育程度母親參與子

女學習歷程的期待，可能使其在育有就學中子女時承擔高職場中斷風險。換言之，

社會文化對於不同教育程度、特質母親相異的期待，將使得政府所推行普遍性的

福利政策，無法同時保障不同特質的女性，研究也應當更加細緻地處理不同特質

已婚女性面對外在環境變化相異的行為決策。 

     由於本研究考量因素間的互動關係更能捕捉影響已婚女性職場中斷風險背

後的機制，更加細緻地描繪已婚女性就業歷程的變動情況。 

 

第二節 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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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有關變數設計的不足。首先，本研究將「職場中斷」視為一次

性發生事件，事實上，進出勞動力市場為多次發生的事件，因此本研究未包含女

性重返、再次退出等情況，對於已婚女性而言重返後再次退出，與其第一次退出

職場所考量的因素應當有所不同，且若能考量多次進出勞動力市場的事件，更可

凸顯已婚女性動態的就業歷程。但為避免將「中斷就業」的概念複雜化，且本研

究目的在於探討影響已婚女性職場中斷的背後機制，因此雖僅考量一次的中斷就

業，已可證明確有中斷就業之事實。再者，本研究引用 Becker(1994/1997)人力資

本的概念認為，夫妻就工作與家庭事務上的安排是基於比較雙方能力與優勢的理

性結果。而薪資應當是最適於比較夫妻間工作優勢的變數，然而本資料庫中未含

薪資相關變數，實屬可惜。因此以職位高低代表工作優勢，但其亦伴隨工作責任

較重、工時調整空間較小等其他影響，雖有不足，仍應納入考量。其次，納入同

住對象之目的在於，探討其是否分擔家務。由於本資料庫中未詳述家庭事務分擔

情況，因此未能凸顯出同住對象對女性中斷就業的影響，未來若能擁有更加詳細

資料，可作進一步處理。 

     第二部分則是有關分析資料的情況。首先，分析樣本選擇婚前一年曾有過

工作者，平均而言，婚姻持續逾 10 年，對於許多較為年長的受訪者而言，婚姻

初期的工作狀況早已遺忘或是相當模糊，因此填答遺漏。為盡可能留存資料，因

此以個人就業歷程中的平均狀況填補缺答。本研究亦納入配偶狀況，其相關題項

缺答，同樣以配偶就業歷程中的平均值填補。回溯性資料或是逐年追蹤的資料，

都較橫斷面資料更容易出現缺答、受訪者遺失的情況。但為研究已婚女性長期且

動態的就業歷程發展，仍應使用長期資料。再者，基於研究主旨，需要個人與配

偶的長期資料，但因缺少可信的長期資料，本研究使用資料調查年度為 2005 年，

略為久遠，其問卷設計較為忽略新形態非典型的工作類型，例如電傳勞動、利用

網路平台的自營工作者，由於工作類型的轉變將可能影響夫妻面對家庭與工作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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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行為決策。未來若有良好且近期的長期追蹤調查資料庫，應更能貼近台灣現

況與預估未來狀況。 

     第三部分，從過去研究可見，社會文化、家庭價值觀是影響台灣已婚女性

面對家庭與工作衝突時就業歷程的重要因素，由於本研究使用回溯性資料庫，因

此無法收集受訪者態度、價值觀的轉變，期待未來能有多年期長期追蹤資料庫，

以周全本研究缺失與限制。 

     研究限制主要在於變數設計、以及資料庫的缺漏與不足，雖有前述研究限

制，本研究仍描繪出影響台灣已婚女性職場中斷風險的背後機制。並與家庭生命

週期做交互作用項，凸顯已婚女性隨著子女成長而變動的就業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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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ppendix. A、主要解釋變數迴歸係數表 

 M1 M2 M3 M4 

婚姻持續時間 0.013*** 0.013*** 0.014*** 0.014*** 

   (0.003) (0.003) (0.003) (0.003) 

 婚姻持續時間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女性：     

年齡 -0.059 0.038 0.034 0.029 

   (0.059) (0.072) (0.073) (0.072) 

年齡
 
 0.001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0.001) 

出生世代：1935-1940(參考) 

1941-1950 -0.264 -0.190 -0.188 -0.167 
   (0.260) (0.263) (0.267) (0.264) 
1951-1960 0.044 0.205 0.168 0.243 
   (0.249) (0.257) (0.261) (0.258) 
1961-1970 0.255 0.391 0.322 0.407 
   (0.255) (0.263) (0.269) (0.265) 
1971-1974 0.762*** 0.853*** 0.789*** 0.879*** 
   (0.282) (0.292) (0.297) (0.293)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參考) 

高中職 -0.070 -0.025 -0.048 -0.019 

   (0.112) (0.123) (0.131) (0.126) 

大學以上 -0.303** -0.164 -0.194 -0.116 

   (0.132) (0.173) (0.187) (0.183) 

同住對象：未與任一方父母同住(參考) 

和丈夫父母同住 -0.013 0.022 0.032 0.016 

   (0.156) (0.157) (0.157) (0.157) 

和女性父母同住 0.035 0.072 0.081 0.055 

   (0.109) (0.110) (0.112) (0.110) 

家庭生命週期：尚無子女(參考) 

最小子女0-3歲 0.831*** 0.799*** 0.805*** 0.789*** 

   (0.166) (0.166) (0.166) (0.166) 

最小子女3-6歲 -0.624*** -0.640*** -0.638*** -0.656*** 

   (0.197) (0.197) (0.197) (0.197) 

最小子女6-18歲 -1.144*** -1.124*** -1.115*** -1.156*** 

   (0.234) (0.235) (0.236) (0.236) 

最小子女18歲以上 -1.044*** -1.015*** -1.010*** -1.054*** 

   (0.354) (0.359) (0.361) (0.360) 

女性工作年資(月)  -0.005 -0.006 -0.005 

    (0.003) (0.003) (0.003) 

女性工作年資 月)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工時類型：部分工時(參考) 

全時工作(42小時以上/周)  -0.639*** -0.613*** -0.633*** 

    (0.129) (0.132) (0.130) 

工時過長(48小時以上/周)  0.307*** 0.315*** 0.296** 

    (0.117) (0.119) (0.118) 

工作部門：自雇(參考)     

家族企業  0.512*** 0.472*** 0.516*** 

    (0.139) (0.146) (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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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  -0.956*** -0.900*** -0.969*** 

    (0.195) (0.204) (0.196) 

私部門  -0.633*** -0.625*** -0.642*** 

    (0.114) (0.115) (0.114) 

職位：無管理職(參考)     

低階管理職  -0.230 -0.216 -0.391 

    (0.188) (0.190) (0.250) 

中階管理職  -0.396 -0.449 -0.620 

    (0.368) (0.370) (0.432) 

高階管理職  -0.214 -0.095 -0.339 

    (0.310) (0.326) (0.328) 

丈夫：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參考) 

高中職   0.039  

     (0.118)  

大學以上   0.079  

     (0.161)  

工時類性：部分工時(參考) 

全時工作   0.082  

     (0.168)  

有工時過長   -0.183  

     (0.153)  

工作部門：自雇(參考)     

家族企業   -0.409  

     (0.275)  

公部門   -0.349**  

     (0.146)  

私部門   -0.249**  

     (0.110)  

職位：無管理職(參考)     

低階管理職   0.072  

     (0.129)  

中階管理職   0.204  

     (0.215)  

高階管理職   -0.277  

     (0.180)  

教育程度比較：夫妻相同(參考) 

妻子高於丈夫    -0.123 

      (0.102) 

丈夫高於妻子    -0.248* 

      (0.132) 

職位比較：夫妻相同(參考) 

妻子高於丈夫    0.306 

      (0.297) 

丈夫高於妻子    -0.084 

      (0.108) 

常數 -5.694*** -6.621*** -6.262*** -6.413*** 

   (0.949) (1.048) (1.067) (1.057) 

N(人-月資料) 139823 139823 139823 139823 

資料來源：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2005)。 

***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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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調節變數迴歸係數表 

    M5 M6 M7 

婚姻持續時間 0.013*** 0.014*** 0.013*** 

   (0.003) (0.003) (0.003) 

 婚姻持續時間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女性：    

年齡 0.204** 0.045 0.041 

 (0.086) (0.074) (0.073) 

年齡
 
 -0.002*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出生世代：1935-1940(參考) 

1941-1950 -0.168 -0.192 -0.169 
   (0.267) (0.268) (0.268) 
1951-1960 0.155 0.162 0.177 
   (0.261) (0.262) (0.262) 
1961-1970 0.345 0.320 0.339 
   (0.268) (0.269) (0.269) 
1971-1974 0.914*** 0.791*** 0.810*** 
   (0.298) (0.298) (0.297)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參考) 

高中職 0.079 -0.060 -0.042 

   (0.383) (0.131) (0.131) 

大學以上 -0.113 -0.188 -0.180 

   (0.408) (0.187) (0.187) 

同住對象：未與任一方父母同住(參考) 

和丈夫父母同住 0.042 0.016 0.037 

   (0.157) (0.158) (0.157) 

和女性父母同住 0.118 0.077 0.074 

   (0.112) (0.112) (0.112) 

家庭生命週期：尚無子女(參考) 

最小子女0-3歲 1.140*** 0.569** 0.561** 

   (0.309) (0.235) (0.271) 

最小子女3-6歲 -0.370 -1.164*** -0.935*** 

   (0.334) (0.282) (0.314) 

最小子女6-18歲 -1.698*** -1.215*** -1.054*** 

   (0.383) (0.290) (0.320) 

最小子女18歲以上 -1.337*** -1.177*** -1.150** 

   (0.481) (0.417) (0.462) 

女性工作年資(月) -0.011*** -0.006* -0.006 

   (0.004) (0.004) (0.004) 

女性工作年資 月)  0.003***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工時類型：部分工時(參考) 

全時工作(42小時以上/周) -0.585*** -0.610*** -0.603*** 

   (0.132) (0.132) (0.132) 

工時過長(48小時以上/周) 0.308*** -0.080 0.312*** 

   (0.119) (0.307) (0.119) 

工作部門：自雇(參考)    

家族企業 0.451*** 0.485*** 0.490*** 

   (0.146) (0.146) (0.146) 

公部門 -0.936*** -0.907*** -0.907*** 

   (0.204) (0.205) (0.204) 

私部門 -0.623*** -0.630*** -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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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5) (0.115) (0.115) 

職位：無管理職(參考)    

低階管理職 -0.280 -0.207 -0.209 

   (0.191) (0.190) (0.190) 

中階管理職 -0.474 -0.427 -0.458 

   (0.370) (0.370) (0.370) 

高階管理職 -0.200 -0.087 -0.090 

   (0.326) (0.326) (0.326) 

丈夫：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參考) 

高中職 0.023 0.049 0.032 

   (0.119) (0.118) (0.118) 

大學以上 0.061 0.087 0.079 

   (0.162) (0.161) (0.161) 

工時類性：部分工時(參考) 

全時工作 0.082 0.097 0.095 

   (0.169) (0.168) (0.168) 

 有工時過長 -0.217 -0.196 -0.419 

   (0.153) (0.153) (0.329) 

工作部門：自雇(參考)    

家族企業 -0.425 -0.429 -0.432 

   (0.275) (0.275) (0.276) 

公部門 -0.374** -0.361** -0.355** 

   (0.145) (0.146) (0.146) 

私部門 -0.252** -0.248** -0.251** 

   (0.110) (0.110) (0.110) 

職位：無管理職(參考)    

低階管理職 0.089 0.072 0.072 

   (0.129) (0.129) (0.129) 

中階管理職 0.174 0.213 0.210 

   (0.216) (0.215) (0.215) 

高階管理職 -0.277 -0.290 -0.285 

   (0.180) (0.181) (0.181) 

女性教育程度#家庭生命週期：尚無子女(參考) 

最小0-3歲#高中職 -0.501   

   (0.405)   

最小0-3歲#大學以上 -0.667   

   (0.420)   

最小3-6歲#高中職 -0.754*   

   (0.451)   

最小3-6歲#大學以上 -0.237   

   (0.457)   

最小6-18歲#高中職 0.813*   

   (0.444)   

最小6-18歲#大學以上 1.082**   

   (0.474)   

最小18歲以上#高中職 0.692   

   (0.542)   

最小18歲以上#大學以上 0.185   

   (0.716)   

女性工時過長#家庭生命週期 

最小0-3歲  0.432  

    (0.326)  

最小3-6歲  0.924**  

    (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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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6-18歲  0.063  

    (0.357)  

最小18歲以上  0.248  

    (0.431)  

丈夫工時過長#家庭生命週期 

最小0-3歲   0.376 

     (0.338) 

最小3-6歲   0.454 

     (0.376) 

最小6-18歲   -0.115 

     (0.359) 

最小18歲以上   0.194 

     (0.456) 

常數 -8.563*** -6.182*** -6.254*** 

   (1.220) (1.090) (1.093) 

N(人-月資料) 139823 139823 139823 

資料來源：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2005)。 

***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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